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加强危大工程专家论证工作要求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强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过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下简称“危大工程”）安全管控，有效规范危大工程安全专项方案（以下简称“专项方案”）专家论证的实施，结合我区实际和“竞标争先”服务能力提升需求，现就加强专项方案专家论证管理的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会由施工单位组织召开;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召开。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会必须在会议室举行，面积不小于30m²（至少能容纳20人），有召开会议的相应设施，并设有与专项方案专家评审论证管理系统连接的视频监控。为方便企业及时、有效组织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会，佛山市建筑业协会在我区设置2个安全专项方案专家论证管理点（以下简称“论证管理点”具体联系方式详见附件1），施工单位可委托论证管理点组织专项方案评审论证工作。
　　二、委托论证管理点组织专项方案专家评审论证工作的，施工单位应与论证管理点签订《委托组织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专家评审论证协议书》，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会地址设在论证管理点的专用论证会议室，由论证管理点代为组织论证相关工作，具体工作流程详见附件2。
　　三、施工单位在计划召开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会前5天，向南海区论证管理点提交专项方案以及相关的资料（附件3、4）。南海区论证管理点负责将资料录入管理系统，佛山市建筑业协会从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的“佛山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专家库”中随机选取符合专业要求的专家参加方案论证，人数不得少于5名。与本工程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会。如本市专家库专家无法满足专家论证需要时，可从其他地区专家库或省级专家库中抽取，但必须提前取得工程监督部门的同意。论证管理点要秉承“竞标争先”的精神，主动做好靠前服务，积极协助会议组织单位迅速完善论证登记资料清单，做好有关注意事项提醒，全力协助组织单位完成论证工作。
　　四、参与论证工作的专家必须要做到公正、诚实、廉洁，认真开展论证工作，并对论证结果负责，坚决杜绝危大工程方案论证走过场、流于形式。对履职不到位的专家，我局将视情况予以通报。
　　五、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在项目办理质量安全监督登记手续时一并告知本通知内容，并在监督交底时加以强调；同时在日常的监督工作中，加强对危大工程专项方案论证和实施的监管，发现未按要求开展危大工程专家论证、未按专项方案实施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
 
附件1：南海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方案专家论证管理点联系方式.doc
附件2：南海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方案评审论证管理工作流程图.doc
附件3：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论证审查计划书.doc
附件4：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专项方案专家论证会议参加人员告知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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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

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强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过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以下简称“危大工程”）安全管控，有效规范危大工程安全专项方案（以下

简称“专项方案”）专家论证的实施，结合我区实际和“竞标争先”服务能力提

升需求，现就加强专项方案专家论证管理的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

 

  

一、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会由施工单位组织召开

;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施工

总承包单位组织召开。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会必须在会议室举行，面积不小于

30m

²

（至少能容纳

20

人），有召开会议的相应设施，并设有与专项方案专家评审论

证管理系统连接的视频监控。为方便企业及时、有效组织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会，

佛山市建筑业协会在我区设置

2

个安全专项方案专家论证管理点（以下简称“论

证管理点”具体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1

），施工单位可委托论证管理点组织专项方

案评审论证工作。

 

  

二、委托论证管理点组织专项方案专家评审论证工作的，施工单位应与论证

管理点签订《委托组织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专家评审论证协议书》，专项方

案评审论证会地址设在论证管理点的专用论证会议室，由论证管理点代为组织论

证相关工作，具体工作流程详见附件

2

。

 

  

三、施工单位在计划召开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会前

5

天，向南海区论证管理点

提交专项方案以及相关的资料（附件

3

、

4

）。南海区论证管理点负责将资料录

入管理系统，佛山市建筑业协会从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的“佛山市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专家库”中随机选取符合专业要求

的专家参加方案论证，人数不得少于

5

名。与本工程有利害关

系的人员不得以专

家身份参加专项方案评审论证会。如本市专家库专家无法满足专家论证需要时，

